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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經管國有林地内 

「賽德克族春陽、精英、都達及德鹿谷四村」原住民族地區

資源共同管理會第 2 次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12 年 12 月 6日(星期三)上午 10 時 30 分

貳、地點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努櫻教會 2樓

參、主持人：李召集人政賢、卓共同召集人上龍 紀錄：李祈德

肆、出席人員:如簽到單

伍、主席致詞:

謹代表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歡迎各委員及各單位撥冗參加本次會議，本

共管會委員 21 席，出席委員 13 席，達開會標準，由本席宣布開會。

陸、報告事項：

一、前次開會未出席委員介紹及聘書頒發。

決定:頒發前次未出席林婷玉委員、廖信達委員聘書。

二、廬山部落「臺灣黑熊生態服務給付方案」自主通報及友善黑熊行動人

員表揚：

(一)112年7月18日接獲廬山部落林國華先生通報，設於海拔約1,130

公尺原住民保留地的蜂箱，有數個疑似遭黑熊破壞，這是本分署

推動「臺灣黑熊生態服務給付方案」後的首例自主通報，該員也

配合排除食物等吸引源、執行趨避措施及自動相機監測作業，爰

依據方案內容頒發獎勵金，並特頒獎座 1座，以茲感謝其積極配

合執行友善黑熊相關作為。

(二)112 年 7月 27 日接獲林學益先生通報 7月 26 日於精英村一帶目

擊黑熊出沒，爰致贈獎品 1份，以玆感謝其通報資訊。

決定:本分署將持續結合民間力量守護臺灣黑熊，讓山林野生動物資源

能永續經營使用，達到自然資源、原住民族及政府機關三贏的效

益。

三、依據 112 年 4月 18 日第一次共管會議決議由執行秘書成立共管會工

作小組，定期討論及追蹤應辦事項，嗣後賽德克族四村經推舉由德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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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村卓上龍主委、都達村阿烏伊帖木委員、精英村張鈞凱委員及春陽

村許克信委員及南投分署各科室承辦人員擔任工作小組成員。

決定:洽悉。

四、第一次共管會議決議推派原住民族代表擔任共同召集人部分，業經賽

德克族四村委員推舉卓委員上龍擔任主任委員，故本次會議起由卓委

員擔任會議共同召集人。

決定:洽悉。

五、前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

決定:

(一)賽德克族四村申請社區林業補助提案，請各村視實際需求於 112

年 11 月底前提報。

(二)請自然保育科就原住民地區狩獵自主管理模式、森林育樂科就部

落生態旅遊推廣，及經營企劃科就林下經濟申請與林業合作社輔

導成立之案例等提出簡報說明。

(三)賽德克四村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年度目標訂定為：

1.近程目標(一年)

(1)完成各村第一階段社區林業申請及核准。

(2)將部落需求項目建立標準模式，如原住民地區狩獵自主管理、

部落生態旅遊推廣、林下經濟申請及林業合作社輔導成立等

申請流程的建置。

2.遠程目標：輔導部落或社區成立立案團體或合作社。

六、共管會委員異動說明：仁愛鄉公所機關代表邱建文課長因職務異動，

更換為土地農業課廖信達課長；本分署何執行秘書學哲因職務異動，

更換為埔里工作站王主任聰瑞擔任。

決定:洽悉。

七、廬山部落會議 112 年 5月 9日陳情賽德克族四村共管會精英村代表應

由部落會議推舉案，本分署函請春陽、精英、都達及德鹿谷等四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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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會議及村辦公室於 112 年 8月 31 日前依部落會議推舉方式推舉 1

名原住民族委員加入，逾期不回復者視同不推舉，迄今本分署無接獲

推舉代表。另 112 年 10 月 17 日共管會第 1次工作小組決議，未來召

開共管會議時，將邀請各村村長、部落會議主席及社區發展協會等相

關人員共同列席與會。

決定:洽悉。

八、本分署配合農業部 112 年 8月 1日組織調整，整合原林務局及行政院

退輔會森保處業務，改制設立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轄下，為執掌全國森

林及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工作，並於 112 年 8月 14 日正式揭牌。

決定:洽悉。

九、原住民部落如果有在溪流發現漂流木想要帶回部落的話，可以依國有

林林產物處分規則第 14條第 1項第 12 款規定申請專案採取，不過有

以下條件：

(一)必須是原住民團體申請，不可以是個人申請。

(二)如果是部落使用（傳統文化、祭儀）的話就不用錢，如果是要拿

來營利的就要付錢。

(三)打撈費用需自費。

決定:請各部落先行至現場檢視，如有需求再予拍照並敘明地點，再由

本分署埔里工作站(或霧社分站)協助現場作業，並請各部落敘明

使用目的送賽德克族四村委員會彙整，再發文至本分署續處。

十、原住民族委員會 112 年 9月 18 日於仁愛鄉公所召開「大巴蘭部落登

錄文化資產及推動共管之協商會議」，邀請中原部落、專家學者與土

地管理機關協商後續土地管理機制。112 年 10 月 17 日共管會第 1次

工作小組決議，中原部落賽德克族人原居地，據原民會調查位於今大

同村高峰及碧湖對岸之土地，即濁水溪事業區第 37及 23 林班範圍，

惟日據時期日本人為山區治理政策及掌握森林資源等因素，各部落常

遭集體遷村之情形，中原部落訴請共管土地與賽德克族四村共管會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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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重疊，建議後續如有召開相關會議時，請原住民族委員會邀請中原

部落、四村共管會及鄰近各部落共同說明協調。

發言:

(一)吳秉宸科長(原住民委員會)

1.本會 112 年 10 月 25 日召開「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

正義委員會土地小組大巴蘭部落土地調查案部落推動共管協商

方案商討會議」紀錄決議如下:

(1)請本會土地管理處與仁愛鄉公所研商將中原部落納入「賽德

克族四村自然資源共同管理委員會」之可行度。

(2)協調仁愛鄉公所研擬撥用大巴蘭遺址地事宜，以利後續遺址

維護與管理。

2.11 月 11 日已將上揭會議決議事項逕向中原部落說明。

(二)林婷玉委員(機關代表、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)

1.中原部落祖居地位於南投分署濁水溪事業區第 23、37 林班，請

研議共管委員會是否加入大同村以及巴蘭社代表，讓霧社地區

的森林資源與族人使用資源達到共識。

2.目前巴蘭社祖居地範圍內有養蜂產業及種植茶葉等情形，請予

釐清該等態樣是否妥適。

(三)王聰瑞執行秘書

經查中原部落祖居地內林下養蜂契約於明(113)年 5 月 31 日合約

到期，俟租約期滿後將邀請中原部落現勘指界，並避開祖居地；

另外茶葉種植為南投縣農會承租地，依契約規定混植 600 株，並

已完成改正造林，合約存續中。

(四)徐明新委員(春陽村代表)

日據時期 1930 年發生霧社事件，1932 年春陽族人由都達地區遷

下來，目前各部落族人都在現地發芽生根，已經很難回到過去的

土地支配權。

(五)卓上龍共同召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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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個歷史背景遷移，都以行政區域為主，並非傳統領域，對於

中原部落前來祖居地辦理追思、尋根活動甚表歡迎，但是對於加

入共管會事宜，鑑於四村共管範圍與中原部落祖居地重疊，且涉

及行政區劃及傳統領域部分，建議由原住民族委員會邀集相關部

落及單位共同協調。

決定: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12 年 10 月 25 日會議決議，對於大巴蘭遺址

所需土地，已協調仁愛鄉公所辦理租用或撥用；至於未來如有參

與森林資源共管需求，續請原民會邀集相關部落及賽德克族四村

共管會委員共同討論商議。

柒、討論事項

案由一：賽德克族四村有意願配合林下經濟政策辦理栽植臺灣山茶，後續

相關配套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

一、林業保育署在維繫森林生態的前提下，容許林下適度養蜂、段木香菇、

栽培金線連等「林下經濟」品項，民國 110 年新增臺灣山茶(林下栽

植每公頃株數 1,111 株)，為國內唯一可作為飲用的原生茶種，其在

闊葉樹林下或針葉樹林下均能生長良好，栽植 3年後，於每年春、夏

時期以人工採取嫩芽製作茶菁，期能成為國有林班地林下經濟來源之

一，創造兼備經濟、公益及永續性之多重價值。

二、賽德克族四村委員會 112 年 9月 18 日第 2次籌備會議決議，德鹿谷

村邱清文委員；都達村陳櫻花、陳木水；精英村張鈞凱委員、沈駿賢；

春陽村羅利明、施宜宏委員等 7名有意願參加。

三、112 年 10 月 17 日共管會第 1次工作小組決議，經盤點臺灣山茶本年

度僅可提供 500 株苗木，建議各村再協調確認栽植人員名單。俟名單

確認後，請承攬本分署「能高賽德克山村綠色經濟永續發展培力輔導

計畫」廠商圈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，協助各村研提臺灣山茶栽植試驗

計畫，再送本分署審核同意後提供。

決 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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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分署經盤點台灣山茶可提供 500 株，並向林業試驗所調撥 2,000

株，合計 2,500 株苗木可供本次辦理試驗計劃使用。

二、請各村再協調確認栽植人員名單，俟名單確認後，由本分署「能高賽

德克山村綠色經濟永續發展培力輔導計畫」承攬廠商協助各村研提臺

灣山茶栽植試驗計畫，再送本分署審核同意後提供。

案由二：埔里工作站復育川上氏鵝耳櫪(阿里山千金榆)、栓皮櫟、山肉桂

提供苗木供卡努颱風災後申請復舊造林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

一、目前本分署埔里工作站於霧社苗圃復育川上氏鵝耳櫪(阿里山千金榆)、

栓皮櫟、山肉桂苗木提供賽德克族四村共管會申請，以因應卡努颱風

外圍環流造成暴雨災後之復舊造林，達成栽植林下經濟傳統慣用之段

木香菇用材樹種(川上氏鵝耳櫟、栓皮櫟)及慣用食用香料植物(山肉

桂)，恢復部落傳統特用植物資源之目的。。

二、賽德克族四村委員會 112 年 9月 18 日第 2次籌備會議決議，目前有

巫再生委員等 6人提出申請苗木，數量約 2,000 株。

三、112 年 10 月 17 日第共管會 1次工作小組決議，為提供四村苗木申請

流程更為簡便，請依本分署提供苗木申請表(如附件 1)提出申請；並

請賽德克族四村委員會彙整申請表後發文至本分署，分署再據以辦理

配撥苗木事宜。

四、本分署苗圃提供申請苗木名稱及數量如附件 2，可部落族人參考。

決 議：為提供四村苗木申請流程更為簡便，請依南投分署提供苗木申請

表提出申請；並請賽德克族四村委員會彙整申請表後發文至本分署，

分署再據以辦理配撥苗木事宜。

案由三：鑒於近期黑熊出沒仁愛鄉廬山部落並破壞蜂箱，部落族人是否有

意願成立巡守隊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

一、黑熊活動範圍逐漸向淺山靠近，人類與黑熊的相遇日漸頻繁，除了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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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誤入陷阱或遭到獵殺的發生率增加外，山區聚落遭黑熊接近的可能

性亦上升，透過在地居民成立巡守隊，協助進行黑熊棲地環境維護、

非法獵具巡查及通報、相機監測、保育宣導等工作，不僅能保護黑熊，

亦能預防人熊衝突的發生，創造人熊和平共存的山林環境。

二、112 年 10 月 17 日共管會第 1次工作小組討論，目前已將黑熊巡守申

請相關表格提供各村，春陽村、精英村、都達村已向埔里工作站提出

黑熊巡守計畫，後續德鹿谷村如有參加意願，將由埔里工作站輔導辦

理。

決 議：春陽村、精英村、都達村已向埔里工作站提出黑熊巡守計畫，德

鹿谷村會後亦將提出申請，請工作站協助輔導。

案由四：有關精英村(廬山部落)波瓦倫旅遊中心，擬由賽德克族四村委員

會申請管理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張委員鈞凱)

說 明：

一、波瓦倫旅遊中心係由廬山社區發展協會、暨南大學與地方創生協會等，

向國家發展委員會共同研討，後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計畫(如附件

3)，現歷經四年工程完竣，期望建立旅遊中心後能帶動部落經濟，產

生在地就業機會。

二、攸關旅遊中心管理後續長期營運策略及目標，建議由原個體單位管理，

朝向四村共同經營管理，更能推展出一村一特色和行銷各村旅遊行

程。

發 言：

一、卓上龍共同召集人

波瓦倫旅遊中心為仁愛鄉公所建物土地，希望公所能委託給四村共管

會經營，這是共管會在投 85線的第一個場域，希望藉由經營能有利

於四村資源整合，也可作為培育生態旅遊資源的據點。

二、邱建文技士(仁愛鄉公所代表)

波瓦倫旅遊中心於 112 年 12 月 18 日由鄉公所會召開會議，屆時邀請

四村共管會和相關單位討論該中心的日後的代管、行政協助及經營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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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等，屆時將一併討論。

決 議：本案將於 112 年 12 月 18 日由仁愛鄉公所召開相關會議討論。

案由五：建請協助春陽村製作家戶檜木門牌、部落路口導引、指示牌等木

製告示，並於部落大型活動時補助經費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

許委員克信)

說 明：

一、春陽村部落住戶門牌老舊、形式大小不一，且無部落文化特色，擬藉

由本次災害堆置漂流木製作部落各戶門牌，另於學校、機關、聚落路

口及重要設施處，設置相關路標。

二、建議於部落辦理大型活動時，能給予經費補助，使活動更完善，藉此

帶動部落經濟活絡及推動在地原住民文化。

發 言：

陳松柏(精英村村長)

建議以原住民母語當為各戶門牌、並於各村設置入口意象及指示牌引導。

決 議:

一、各村入口意象部分可結合社區林業及補助型計畫執行；家戶門牌部分

建議以現有漂流木專案申請方式辦理，並由在地工匠、工藝師等職人

進行規劃，方能展現部落特色，但門牌設置須不牴觸戶政機關門牌規

定。

二、至於部落辦理大型活動時，本分署可酌予提供適當宣導品及摸彩品供

活動使用。

陸、臨時動議

一、精英村為國家級能高越嶺古道之大門，但是精英村委員的產生，沒有

經過部落會議推薦即可擔任；又會議中討論漂流木、苗木申請都無事

先告知，請予尊重本村的聲音及意見。(提案人:精英村陳松柏村長)。

決議:本次會議係依據前次會議決議，向共管會報告原住民地區狩獵自主

管理模式、部落生態旅遊推廣、林下經濟申請與林業合作社輔導成



9

立之案例等 4項簡報；且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後續召開會議邀請各村

村長、部落會議主席及社區發展協會等人員共同列席等等，都是希

望藉由共管會溝通平台，公開透明向各村說明，至於共管會委員名

單由鄉公所同意在案，尚符規定。未來召開共管會議時，將邀請各

村村長、部落會議主席及社區發展協會等相關人員共同列席與會。

二、建議解除國有林班地不得申請出租之政策。(提案人:賽德克族四村委

員會 112 年 11 月 24 日重要事務協商會議)

決議:國有林事業區之租地造林不得申請出租，事涉政府政策，除舊有租

地續約外，已不再放租。

三、賽德克族四村共管會精英村、都達村、德鹿谷村與太魯閣國家公園管

理處範圍重疊，擬爭取該處共管委員席次案。(提案人:賽德克族四村

委員會 112 年 11 月 24 日重要事務協商會議)

決議：有關爭取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共管委員席次案，尊重共管會委員

決定。

柒、散會 (中午 12 時 50 分)













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霧社苗圃可供申請苗木基本資料

樹種
苗齡

(年)

苗木高度

(cm)

苗木高度

(cm)

數量

(株)
備註

杉木 3 50-100 0.7-1.0 3,000

長葉木薑子 2 80-120 0.8-1.0 2,000

刺葉桂櫻 2 60-90 0.6-0.8 1,200

青楓 2 60-80 0.7-1.0 5,000

臺灣紅榨槭 2 60-80 0.7-1.0 1,000

大頭茶 3 80-100 0.8-1.2 5,000

台灣雲杉 3 40-50 0.6-1.0 2,000

尖葉槭 2 80-100 0.6-0.8 5,000

山肉桂 1 70-90 0.6-0.8 350

川上氏鵝耳櫪 2,000 埔里站培育

栓皮櫟 2,000 埔里站培育



南投縣仁愛鄉「賽德克族春陽、精英、都達及德鹿谷四村」共管會苗木申請表

編

號

申請人

栽植地點 面積

(公頃)

申請樹種

申請數量

(1500 株/公頃)

申請用途 核章

地段 地號


